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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

民國 112 年 4 月新聞倫理委員會會議記錄 
 

日    期：民國 112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三 

時    間：11 時 00 分 

地    點：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 

主    席：世新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    吳永乾 

記    錄：新聞部行政組                     鄭語昕 

 

出席委員：秋雨文化董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張水江 

 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副校長(政大)   蘇  蘅 

國立政治大學專任教授    蕭瑞麟 

政大廣電系教授       

兼數位傳播文化行動實驗室執行長        黃葳威 

新聞部副總經理      詹怡宜 

新聞部總編審      沈文慈 

節目部總監        王偉芳 

列席人員：新聞部執行副總監     林瑋鈞 

新聞部副總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楊  樺 

新聞部專案經理     范立達 

法律事務部總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吟文 

節目部資深製作人     何璦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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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報告事項： 

1. 111/12/7會議紀錄確認。 

各委員無訂正意見並確認。 

 

2. 觀眾申訴處理。(報告人:新聞部總編審沈文慈) 

◼ 55 台 TVBS新聞台 111.12.8-112.4.12 觀眾申訴處理案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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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56 台 TVBS 111.12.8-112.4.12 觀眾申訴處理案件 

 

這段期間申訴內容大致三類，均已回應處理。 

1.新聞畫面不小心拍攝到個資例如診斷書上的印章，或海報上的姓

名和手機號碼等，已馬賽克處理。 

2.新聞播出後，申訴人表示不希望在採訪中露臉，已把申訴人的畫

面打矇處理。 

3.申訴人要求新聞下架，但記者針對議題訪問兩造的說法，平衡客

觀報導，也做了合理求證，新聞內容沒有問題，不符合下架處理原

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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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討論事項： 

➢ NCC 來函，有關民眾反映貴公司所屬 TVBS頻道播出節目《新聞大白

話》未經查證，請於文到 10日內提出相關說明。 

(一)請說明來賓之依據為何? 

(二)上述依據是否為經合理查證之資訊? (例如來自官方、權威、專

業或具可信度之來源管道)。 

新聞大白話被民眾檢舉案件一覽表 

序

號 
來函時間 

節目播出日期 

被檢舉事由 

1 112.01.13 

111.12.13 

節目來賓“張成”對於近日台灣農產品被中國禁止進口

事件，說政府都完全沒有作為，但先前農委會主委陳吉

仲已經聲明，有協助了解狀況並協助業者進口相關事

宜，所以要投訴 TVBS，認為節目都在抹黑，做不實的指

控。 

2 112.02.06 

112.01.04 

董智森先生於節目中表示：1.因民進黨派系─「正國

會」議員在台南市議長選舉會跑票，故讓民進黨下定決

心要買票。2.國民黨議員也很好收買。3.林士傑在車上

恐嚇威脅方一峰。4.檢調的偵查作為皆針對賴清德，又

認為蔡英文總統在卸任後必須面對論文案，並強調此案

中，蔡英文絕對有事，偽造文書跑不掉。 

3 112.02.07 

112.01.05 

謝寒冰先生表示：這個無能政府偷了你的錢，以故意超

徵的方式，這些錢並沒有在預算科目中，行政院愛怎麼

用就怎麼用，這些錢好用，欲罷不能。節目上未附上任

何消息來源與佐證，也未盡媒體第四權求證義務，毫無

證據下散播不實消息。 

   



5 

4 112.02.13 112.01.11 

董智森於節目中表示：論文案現在終於真相大白，原來

陳明通與林智堅合謀，因為余正煌知道論文怎麼寫，林

智堅是不懂的，你（余正煌）趕快寫個東西，讓林智堅

抄，其實就是陳明通設計余正煌，先弄出個東西給林智

堅抄，那林智堅接著就變成余正煌的學弟，論文就是寫

我林智堅在新竹的選舉。余正煌就這樣變成林智堅的書

僮，以上恐有違反廣電法第 22 條、衛廣法第 27 條第 2

項、第 3項第 4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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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.02.16 

 

112.01.18 

謝寒冰先生於 1730~1800 在節目中表示：日本、韓國是

受到美國政府的壓力，不得不禁止中國觀光客入境。為

什麼台灣的觀光業者不起來要求政府「開放陸客」？因

為過去這幾年，跟民進黨沒有關係的觀光業者只剩下兩

種：1.沒有遊客，做不下去，已經轉行了；2.靠國內的

遊客就可以活得好好的，不需要中國大陸客。再者，目

前很多觀光業「大老」，在過去這幾年，不論是紓困方

案或其他相關補助，這些錢都是由這些大老在分配，他

們怎麼會去觸怒蔡英文政府？他們有獲得利益啊。節目

上未附上任何消息來源與佐證，也未盡媒體第四權求證

義務，毫無證據下散播不實消息。 

6 112.03.14 

112.02.09 

謝寒冰於節目中未引述任何可信資料或相關資訊，直接

說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涉嫌操控蛋價，此舉恐有造謠之

虞。 

7 112.03.25 

112.02.14 

朱學恆於節目中發言：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欺騙國人，美

國蛋價其實比台灣便宜。但根據查證，美國蛋價高於台

灣，朱學恆發言明顯與事實不符，且未有任何資料佐

證，有造謠之虞。 

8 112.03.29 

112.02.21 

朱學恆於節目中發言「某超市在媒體來拍攝之前快速將

蛋上架，拍完之後蛋就消失，製造不缺蛋的假象。」未

引述任何可信資訊來源，恐有造謠之虞。 

9 112.03.31 

112.02.28 

主持人簡述討論內容，除了惡意連結台南 88槍事件、光

電事件與賴清德之政治陰謀論，包括引用媒體（鏡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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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）報導宣稱不投賴清德理由，並引用徐姓議員特定對

話。該報導於同一時段上傳 YouTube 直播及抖內，認為

一系列報導，除了運用支持者協力傳播及散佈不實及誤

導性訊息，另意圖針對特定政黨及合作人士進行挑撥分

化，以致影響選舉意願等情事。認為整體評論不僅偏

頗，甚至認為違反新聞自律及倫理，危害善良風俗等情

形（廣播電視法第 21條），在此請貴單位嚴查此事，如

有違反廣電法規者依法重罰。另該頻道及節目整體有任

何違反廣電法規，或從事違反中華民國法令規範（包括

涉及國安法規）者，另調請其他單位調查。 

 

節目部總監王偉芳說明 

NCC 有九件來函都是針對 TVBS 56 台「新聞大白話」節目，從去年

111 年 12月 13日至今年 2月 28 日的播出內容，這個頻率是蠻高

的，舉其中第八案說明，新聞大白話在 2 月 21日播出內容，觀眾來

函說朱學恒有關缺蛋議題的言論，沒有任何根據。其實我們看到 2

月 17日中天新聞網，有一個完整的影片，因此朱學恒在節目中說明

鄭文燦跟陳吉仲去視察之前，大賣場的人一直在補蛋，這是朱學恒

講話的根據。 

 

委員意見 

◼ 新聞大白話是以新聞時段還是節目時段處理，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

題，假如節目不是新聞，NCC管理節目到底是用什麼樣的尺度？用

什麼樣的標準？我們今天探討的是新聞倫理，是用新聞來看待這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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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賓的發言還是用節目來看待？假如是用新聞的尺度衡量每一個來

賓的發言，茲事體大，每一個節目都有檢舉不完而且必須負擔查證

的責任。新聞和節目不同的規範會衍伸如何因應這些檢舉的方法，

到底應該要用什麼樣的規範來看待這些檢舉的案件。會後主席補充

說明：衞廣法第 2條 第十款固有「節目」之定義，惟第四章有關傳

播内容之管理，其標題僅區分「節目及廣告」管理，第 27 條第 2 項

及第 3項第四款復將製播新聞及評論，納入節目管理標的。因此，

在衞廣法的規範框架下，新聞與節目之區分並無實質意義。 

 

◼ TVBS 新聞在自律規範和事實查核不斷地精進，內控機制也有很清楚

的 SOP。但「新聞大白話」是一個節目，因此有兩個問題要請教節

目單位，第一、目前有很多談話性節目，這個節目本身的定位是什

麼？第二、有沒有編審原則？也就是內控機制，是什麼樣的處理方

式。建議節目部應該去參考美國的事實查核原則，讓節目的內控機

制做調整。新聞大白話的這些檢舉案例，有的根本不是問題，有的

是故意斷章取義，這真的牽涉到言論自由、意見表達自由。要不要

建立一個談話性節目的查核原則？查核原則絕對不是妨礙言論自

由，而是讓談話性節目的品質能夠精進，讓討論的議題比較能夠從

公共政策或是媒體專業的角度來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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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現在各台的談話性節目，不管是新聞資訊或財經議題，都有特別須

要關心的面向，例如是否有置入性行銷？或者不當人身攻擊問題

等。NCC現在對於整點新聞，還有新聞節目、談話性節目，只要是

跟政治議題相關，都希望放在原來以為純新聞的倫理委員會來討

論，NCC在這定義的範圍，跟過去我們所認定的範圍是不一樣。媒

觀團體也在幫 NCC 擬定政論談話性節目的倫理規範。就現況來看，

根據衛星公會的媒體自律原則，其實談話性、政論性節目，只要沒

有做任何置入性行銷，就沒有違反倫理的問題，此外，我們有沒有

做好事實查證？因為檢舉人指控我們沒有善盡事實查核責任。事實

上，談話性節目或政論性節目，都是在做公共政策及公眾人物的觀

察、監督或評論，這原本是新聞媒體的天職。概括而言，朱學恆的

發言已迴避了有特定名稱的超商或是賣場，應該沒有任何置入行銷

的疑慮。為周延考量，當然可以考慮做一些補充說明，例如發言的

事實依據何在？有沒有先做事實查核。建議主持人，在談到任何這

一類話題時，宜更清楚說明事實依據，或者在那個時間點有沒有相

關的佐證。 

 

◼ 這不是新聞倫理的問題，可能是新聞品質的問題。朱學恆所提出的

資訊，從客觀角度看，其實是在探討蛋荒問題，他只是用質疑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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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提出。看這個問題，應該從新聞品質切入。我們要問的是，在評

論內容製播過程中，主持人的態度能不能保持更中立。還有當朱學

恆發言後，有沒有辦法在節目中盡速提供跟他論點平衡的另一個資

訊，這樣就比較能把節目品質做好。 

 

◼ 依照廣電法、衛星廣播電視法，新聞報導和評論，本身就是一個廣

義的節目。朱學恆的發言內容，比較像是意見的表達，而不是事實

陳述；換句話說，他被質疑的這一段話，完整的意旨，比較傾向是

意見表達，重點是檢視缺蛋的問題，雖然他夾議夾敘，引了一小部

分事實結構，比如說某一個超市在媒體拍攝之前快速上架等等。剛

剛大家都看到影片資料了，看來並非不是完全空穴來風，所以這一

段發言沒有問題。整段話是意見的表達，也就是屬於評論而不是事

實陳述。他在引用這個有依據的消息時，唯一的缺失就是沒有把資

訊來源講出來；問題是，如果要具體陳述，又有可能涉及置入性行

銷的問題。我認為基本上他的平衡點抓得不錯，主要還是有依據，

就算這一段話要界定為事實陳述，而需要比較嚴謹的查核程序，但

既然他的發言不是空穴來風，就沒問題。結論就是，這段發言沒有

問題，應屬於可受公評之事，跟公共利益有關，而且是連政府都承

認存在的問題(蛋荒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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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提醒主持人，以後遇有來賓引述事實而為評論的情況，如果擔心他

沒有事實依據的話，主持人可以適時地訊問導正。比如說，當朱學

恆在講說某超市拍攝蛋上架這個事實的時候，主持人可以適時提問

說：朱先生你剛剛講某超市刻意拍攝快速將蛋上架這一段，是根據

什麼說的？讓他有機會補充說明是依據某年某月某日的哪一則新聞

報導、或者是哪一個網路上的報導有這一段，也就是讓他有機會補

充一下事實依據，這也是主持人功力的問題。 

 

節目總監王偉芳說明 

前面八個案件都是針對來賓的言論提出申訴。第一則是來賓張誠針

對臺灣農產品，被中國禁止進口的事情，他提到政府沒有作為。但

檢舉是說，之前陳吉仲主委已經聲明過有協助業者了解進口事宜，

所以認為張誠講的話沒有根據。可是張誠是針對農產品相關的事

情，大陸之前已經跟民眾說應該要注意什麼事情，日本也有這樣的

做法，他是比較（大陸、日本）的做法，可是臺灣在這方面沒有

做，這是很短一分鐘以內的談話，就被檢舉投訴認為是在抹黑農委

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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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意見 

◼ 這一段更像評論，是對於公共政策，或者政府施政作為的一個評

論，他說農產品被大陸禁止進口，政府沒有什麼作為，本質上就是

一個評論。嚴格講，就算政府事實上有作為，應該提出澄清就可以

了，犯不著去苛責發表不當評論的人。總之，這是屬於可受公評的

事項，來賓的陳述應該沒有問題。 

 

節目部總監王偉芳說明 

第二則申訴的內容是認為這些都是不實的陳述，董智森提到蔡英文

總統在她卸任之後，必須面對論文案，蔡總統在這部分可能會有事

情。另外，就是他針對民進黨正國會跑票的事情，提到這個有賄

選、有收買，就是提到這兩點，檢舉來函說你有事實證明買票嗎，

可是我們根據後續的相關報導，民進黨中評會的決議已經提到臺南

議長選舉，三個跑票議員停權一年半，風傳媒和聯合新聞網也提到

臺南議長選舉跑票，有相關的新聞內容做為參考，因為賄選案的相

關案件在偵辦。 

 

 

 



12 

委員意見 

◼ 這則申訴的前段涉及論文爭議當事人未來法律責任的判斷，屬於意

見表達。後段則牽涉到一些事實陳述，例如政治選舉的跑票、買

票、收買行為等，來賓在講這些話的時候，建議表明消息來源，或

至少加上類似「據傳聞」的語句會好一點。董智森這樣講，有點像

是說這就是事實，講的這麼斬釘截鐵，人家就會質疑他的說法是否

有依據；這種情况，除非主持人確定没問題，否則節目製作的內控

機制就要把關，適時提醒發言人注意補正說法或表明消息來源。 

 

◼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 LIVE的節目，不是可以事後再複審或查核的節

目。這個節目的內容包山包海，名嘴所談論的話題真的是無邊無

盡。所以當我們用事後的觀點，來檢討每一個項目提出很多建議，

可是回到事實的操作完全不可能，包括主持人搞不好連名嘴所提到

的這些內容都不知道，所以要糾正，我們事後談起來很輕鬆，執行

面卻有困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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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提醒節目部，當來賓的意見比較難判斷正確性的時候，我們能夠讓

來賓有解釋來源依據的機會，以及最好能夠有不一樣的聲音，多元

的說法在節目上呈現。 

 

節目部總監王偉芳說明 

56 台的談話性節目有自律規範和編審機制，節目主持人事前的引

言，都有來源根據可能是某個報社或者媒體，可是在來賓的部分因

為是 LIVE，所以來賓現場的談話，也有提醒主持人不要一昧的附和

來賓講什麼，而是來賓講到比較是事實層面的時候，就要回應說這

是有根據的嗎？或是根據什麼？  

 

委員意見 

◼ 第三件謝寒冰申訴案，民眾指控的是沒有消息來源和查證？這又涉

及這一段話到底是評論意見還是事實陳述？如果是評論，是意見表

達的話，沒有查證的問題。再問是不是有基礎事實作評論的依據？

去年稅收確實是超徵，政府要拿來分給人民，每一個人可以領到

6000 元等，這都是事實。只是有些民眾的解讀不同，認為謝先生講

的是故意超徵。但我們也可以解讀為：這是謝寒冰對於稅收超徵幾



14 

千億這個事實的解讀。意見表達的性質比較濃，所以沒有查證的問

題。 

 

◼ 第四則申訴是抄襲的問題，這是董智森對於林智堅抄襲案的個人解

讀，然後解讀也不是完全沒有依據，這個案件發展到現在，確實陳

明通也下臺，林智堅也被認定是抄襲，所以這是他自己的解讀，應

該沒有違反所指控的廣電法 22條、衛廣法 27之第二項和第三項事

實查核的問題。 

 

 

◼ 第五則是申訴謝寒冰的發言未附上任何消息來源與佐證，檢舉人不

管他是用什麼立場去想，因為後真相的時代，大家會用各自的信念

去解讀，他可能解讀就是冒犯他的原則。謝寒冰的這個講法，是不

是有些人會擔心他會誤導別人，節目單位能否利用廣告時間，在那

個當下覺得是需要補充，可以協助主持人或來賓做處理，因為這是

可以做補充或是提出不同意見的時間。 

 

◼ 對於來賓基本的提醒，不能說是要求，這畢竟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

家，基本人權是有的。如果說前面檢視的這幾則，連這些話我們都

要封他們的嘴，這個國家沒有言論自由；公共政策不能批評，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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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事項個人也不能表達他主觀的意見，這就太箝制言論自由，違

反新聞自由的原則。對製作方而言，盡到維護節目品質的立場，盡

量做好我們該做的事就行。這幾則申訴，都很冤枉，都是來賓在現

場講的話，然後箭頭都指向我們。所以是不是可以在類似的談話節

目，當來賓有一些比較激烈的言論時，畫面上能夠出現提醒式字

幕，就是「來賓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」，以便做一個適度的切割。 

 

◼ 雖然說查證很重要，但是類似這種評論性節目，事後的查證要求，

其實也會導致寒蟬效應，這在保障言論自由、保障新聞自由上，是

忌諱的。但是很不幸，NCC經常採這樣的處理方式，確實會造成我

們的困擾。他們大概忽略了，雖然這只是一個程序要求，藉口是因

為有舉發，不能吃案，只能照轉，但會造成媒體製播内容的壓力。

其實涉及到犯罪行為的時候，為預防檢察官吃案，是可以採比較嚴

格的調查程序，但是涉及到言論自由的案子，這個就是典型的、會

造成寒蟬效應的不當行政指導或處分。我們應該聯合其他同業，或

者透過衛星公會，去跟 NCC做有效溝通，建議 NCC 以後應該過濾一

下投訴内容，不要輕易來文照轉。因為在言論自由的範疇裏，照轉

顯然無理的投訴要求，看似中立或只是一個程序作為，其效果都會

導致所謂的寒蟬效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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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第七則申訴案，朱學恆於節目中發言：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欺騙國

人，美國蛋價其實比台灣便宜。但根據查證，美國蛋價高於台灣，

朱學恆發言明顯與事實不符。事實上美國的蛋價難道是政府規定的

一個蛋價嗎，這個申訴本身就不合邏輯。美國多大？美國的蛋價各

州各城差異多大？這個檢舉是在指控什麼？我們討論的九件檢舉

函，有一大部分都是屬於意見表達，非事實陳述，沒有造謠之虞。 

 

◼ 第九則申訴案也是一種政治言論，都是對於公共政策、政治人物行

為、或者政府施政的評論，一個主觀意見的表達。對於言論自由的

管制，除了意見跟事實應該做區分之外，法理上，不管是美國最高

法院的見解或我國大法官會議的解釋，都把言論做了價值高低的劃

分，其中政治性言論價值最高，應該受到最高程度的保障，也就是

说要盡量開放；政治言論在民主社會裡應該要受到最大幅度的保

障，所以不應該隨便追究政治言論的責任。以上幾則申訴，大都屬

於政治言論，是個人的意見表達。至於第九則，主持人的摘要特別

提及相關言論是引用徐姓議員的特定對話，一些涉及事實的部分也

有引述來源，並不像申訴人指責的，是不實誤導、挑撥分化；對一

項政治意見，做這樣的指責，不符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旨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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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 

◼ 建議節目部在來賓上現場之前，善意提醒其新聞節目製播規範，發

言時，盡量把意見跟事實做區分；陳述事實要有依據，意見表達務

求中肯。這種提醒，將來有助於節目品質的提升。 

 

◼ 建議來賓在評論時政時，能把執政黨跟政府作區分，這是一個重要

原則；就事論事討論公共政策，才是正道。 

 

◼ 希望來賓盡量基於可驗證的事實來發言，以及為提高公共政策的品

質而發言。 

 

◼ 談話性節目來賓發言所要負的法律責任，與媒體新聞自由的維護，

是兩件事。來賓發言內容如果真的有問題，應該是由受害人自己去

循求法律救濟；至於新聞媒體，如果已提醒來賓注意事實依據，其

他的就屬於新聞自由的範圍，受害人及主管機關不應該苛責節目製

作單位，因為媒體不可能對來賓進行思想審查或事前過濾，這完全

違反民主國家法治國家對言論自由基本人權的保障。 

 

➢ NCC 就 111.3.16播出“FOCUS全球新聞”「南韓周二 40萬確診 重

症 1244例雙破紀錄」新聞提出行政指導，並要求提出改善計畫及將

本案納入教育訓練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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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部說明 

去年 FOCUS全球新聞在報導南韓疫情，出現病毒合成畫面，我們之前

已在倫理委員會討論，現在 NCC來函提出行政指導，希望我們改進的

部分，包括編審流程要有具體改善計畫和納入教育訓練，附件裡我們

提出改善計劃，針對國際新聞製播的提醒，和透過總編審的督導，確

認相關的處理原則，也說明在新聞部各項會議中檢討與加強。 

 

決議 

◼ 新聞部所提報回覆 NCC 行政指導一案，洽悉。 

【111 年 3 月 16日 FOCUS全球新聞失誤】改善計畫 

一、將此次失誤事件列為 TVBS新聞部國際新聞報導的具體教材，供國

際組、FOCUS全球新聞及國際+等內容製作單位相互提醒學習。包含失

誤的發生、後續南韓反應、影響、更正處理等，以避免再犯。 

二、 新聞部總編審督導並提醒確認以下原則： 

1.事實和正確性：節目需要確保所有報導都基於事實，不歪曲或誇大事

實，也需要避免引用資料與文字修辭上的錯誤。 

 



19 

2.文化差異：國際新聞處理尤其需要注意文化差異和敏感性，節目需要

避免貶低、冒犯或歧視特定文化背景的個人或團體。 

 

3.製作團隊：記者、編輯、主持人與製作人，正確傳達新聞事件，也需

要跨文化敏感性，引導觀眾理解新聞事件的背景和意義。從發稿端的記

者，到彙整編排與播報呈現的編輯，到面對觀眾的主持人、統整節目的

製作人，交互查核，確保報導正確性、中立公正、符合新聞道德規範、

不踩文化禁忌紅線。 

 

4.剪接和後製：剪接和後製階段包括素材整合、剪輯和添加視覺效果等

工作，以提高節目的觀賞性和幫助觀眾理解，但需要確保不影響報導的

事實和客觀，同時也需注意正確與相關規範準則。 

 

5.監看與更正：在播出前，記者、編輯與製作人確實驗帶與核稿。播出

時，記者、編輯、製作人，監看節目內容，如有錯誤，若能當場修正即

刻處理；若需後製時間，在節目播畢後隨即更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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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新聞部各項會議的編審檢討中，包括各節目單位內容檢討會議、

主管會議、年度教育訓練等，加強對 TVBS新聞自律規範中「 新聞十

誡」第七條：「尊重各族群、宗教、文化的價值觀」的提醒與檢討。 

 

三、臨時動議： 無 


